
第二节 刑事诉讼制度

一、刑事诉讼管辖（★）

（一）概述

刑事诉讼管辖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受理刑事案件上的职权分工，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直

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分工，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受理第一审刑事案件的权限分工。

特征：多元性；适用的强制性。

（二）管辖种类

1.立案管辖

立案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分工。

（1）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除外情况：

①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②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和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③罪犯在监狱内犯罪

的刑事案件；④其他依照法律和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管辖的案件。

（2）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包括：

①人民检察院在对刑诉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通供、非法

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

②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时，经

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3）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自诉案件指依法应由被害人本人或者近亲属自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

包括：

①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②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③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公诉转自诉案件。

公诉转自诉案件应符合以下条件：

①被害人遭受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

②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③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书面决定；

④上述事项被害人有证据证明。

2.审判管辖

（1）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权限划分，即第一审刑事案件具体应当由哪一级人民

法院进行审判，旨在明确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各自管辖的

案件范围。

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适用

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注意】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

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2）地域管辖

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

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注意】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发现漏罪及又犯新罪的特殊情况，其管辖原则：

①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罪犯服刑地



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由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②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由服刑地人民法院管辖。

③正在服刑的罪犯在逃脱期间的犯罪，如果是在犯罪地捕获并发现的，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是被缉

捕押解回监狱后发现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3）专门管辖

专门管辖是指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各专门人民法院之间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权限划分，如

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

【注意】只有军事法院具有刑事案件审判权。

（4）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某一具体刑事案件

特定情况：是指管辖不明、管辖不宜、规避管辖等。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法院协商；协商不成的，

分别层报共同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注意 1】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

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注意 2】有关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

人民法院管辖。

（5）并案管辖

并案管辖是指将原本应由不同机关管辖的数个案件，合并由同一个机关管辖。

【注意】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刑事诉讼回避（★★）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因与案件或者案件当事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

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办理该案的一项诉讼制度。

（一）回避的范围

1.审判人员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2.检察人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

3.侦查人员

参加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公安司法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

（二）回避的理由

1.身份不当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

避：

①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②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③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④与本案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⑤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2.涉嫌违法违规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①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②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本案的：

③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④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活动的；

⑤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用款物的；

⑥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3.跨越诉讼阶段



参与过本案调查、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监察、侦查、检查人员，调至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担任本案的审

判人员。

【注意】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在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

复核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合

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前述规定的限制。

（三）回避的种类

1.自行回避

2.申请回避

3.指令回避

（四）回避的决定

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2.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

3.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注意】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三、刑事诉讼代理（★）

（一）概述

刑事诉讼中，受当事人委托为一定诉讼行为的权限，称为诉讼代理权。

行使诉讼代理权的人，称为诉讼代理人；被代理的当事人，称为被代理人。

刑事诉讼代理具有以下特征：

①被代理人的限定性。

被代理人只能是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②诉讼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

③诉讼代理人只能在被代理人授权范围内开展诉讼活动。

④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进行代理活动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注意】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代理终止后进行的诉讼行为，被代理人不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除非得到

被代理人追认。

（二）代理的种类

1.公诉案件中的代理

公诉案件中的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委托，在所受委托

的权限范围内，代理被害人参加诉讼，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检

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3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

讼代理人。

2.自诉案件中的代理

自诉案件中的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接受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在所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代理自

诉人参加诉讼，以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法院自决定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 3 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接受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在所受委

托的权限范围内，代理参加诉讼，以维护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

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3 日内，应当告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

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三）刑事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律师，人民团体或被代理人单位推荐的人，被代理人的监护人、亲友。

【注意】正在被执行刑罚或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


